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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2年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9月6日（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 

貳、 地點：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坪林分隊 

參、 主席：陳委員兼召集人崇岳 

肆、 出（列）席者：如簽到表                        紀錄：科員 顏依萍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案 

第一案「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一)案由：本局(人身安全與環境組)112年1至7月辦理情形案，報請公鑒。 

說明：本局112年研提之3項參與項目為「提升新住民使用液化石油氣之安全性」

（危險物品管理科）、「本市防災士培訓課程」（減災規劃科）、「落實

設置性別友善空間」(秘書室)，就本局112年1至7月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決議： 

一、 洽悉。 

二、 請危險物品管理科就「提升新住民使用液化石油氣之安全性」案，補充本

案外語宣導單印製種類及具體執行措施，本案與113年方案雷同，請呈現

各年度不同進展。 

三、 防災士培訓是本市重要政策，請會計室依委員意見將防災士培訓數據納入

本局性別統計指標，並請減災規劃科後續配合提供相關資料。 

                                                                                

(二)案由：本局113年工作計畫規劃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經本局112年8月16日召開跨科室會議，本局113年研提之3項參與項目為「提

升新住民使用液化石油氣及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安全宣導方案」（危險物品

管理科）、「113年防災士」（減災規劃科）、「落實設置性別友善空間」

(秘書室)。 

決議： 

一、 請危險物品管理科就「提升新住民使用液化石油氣及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安全宣導方案」，增加宣導人數之目標、外語宣導單印製種類，本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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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方案雷同，請呈現各年度不同進展，另請研議和社會局長照服務訓

練合作之可行性。 

二、 請減災規劃科就「113年防災士」案，研議和大學SDGs環境永續課程合作

以提升大學生參與防災士培訓機率之可行性。 

三、 其餘照案通過。 

 

第二案「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一)案由：本局112年1至7月推動性別主流化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有關本局112年1至7月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執行情形如會議資料。 

決議：洽悉，請各執行單位持續配合推動各項業務。 

 

(二)案由：本局113年性別主流化工作項目規劃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112年至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本局113年

性別主流化工作項目規劃推動期程如會議資料。 

二、經本局112年8月16日召開跨科室會議，113年推動性別主流化辦理情形研提

之4項參與項目為「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消防員肌力培訓計畫」(教育訓練

科)、「落實設置性別友善空間」(秘書室)、「新北消防發爾麵性平宣導」

(消防宣導科)、「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性平亮點方案」  

(一)案由：本局112年性平亮點方案辦理情形(1-7月)，報請公鑒。 

說明：本局以「翻轉性別刻板印象：消防員職能培力計畫」為題，綜整火災預防科、

災害搶救科、危險物品管理科、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車輛保養中心、火災鑑識

中心等科室辦理各項減少性別差異之訓練，撰寫112年性別平等亮點方案，有

關本案1至7月辦理情形如會議資料附件5。 

決議： 



3 
 

一、洽悉。 

二、 請本案辦理單位補充具體成效指標，例如透過陞遷人數、陞遷年資等資

料之性別分析或透過前測、後測等方式，以了解方案執行成果。 

 

 

(二)案由：本局113年性別平等亮點方案規劃案，報請公鑒。 

說明：經本局112年8月16日召開跨科室會議討論，以「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消防

員肌力培訓計畫」為題，從維護同仁健康權角度出發規劃肌力訓練課程，

撰寫113年性別平等亮點主題內容。 

決議：請教育訓練科依委員意見，就所提工作規劃情形，增加可評估執行成果

之指標，另請評估受訓學員訓後擔任種子教官擴大訓練效益之可能性。 

 

第四案「113年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辦理情形」  

案由：本局113年度「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核備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 依市府函文修訂「新北市政府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標準作業流程」之第6點

「性平專案小組備查」辦理。 

二、 本局113年度性別影響評估提報案件分別為減災規劃科「新北市防災士培訓

計畫」及人事室「翻轉性別刻板印象：消防員職能培力計畫」，業聘請陳

艾懃委員專家學者協助審查，並已依委員意見完成修正，提請本局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會議核備後，依限於112年9月30日前函復市府研考會。 

辦法：本案通過後由教育訓練科依限函覆市府研考會。 

決議： 

一、 洽悉。 

二、 請減災規劃科評估防災士訓練納入保全業之可能性，以拓展不同領域參

與防災議題。 

 

 

柒、 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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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案由：有關本局「113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預算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各機關性別預算實施計畫(110至113年)辦理。 

二、 本府各機關於每年5月提報次年度概算時，應將運用性別影響評估結果編列

之性別預算，填報「新北市政府各機關性別預算表」，並經各一級機關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協助檢視後，送交本府主計處彙整。 

辦法：擬討論通過後，併同本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送市府主計處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有關本局「111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111年11月17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112216191號函辦理。 

二、 本府各一級機關應於112年第2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中提報「111年度性

別預算執行情形表」，經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通過後，送交本府主計處

彙整。 

辦法：擬討論通過後，併同本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送市府主計處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上午12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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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摘要 

工作報告 

第一案「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案由(一)：本局(人身安全與環境組)112年 1至 7月辦理情形案 

王委員珮玲：有關危險物品管理科「提升新住民使用液化石油氣之安全性」案，

請補充本案宣導單共印製哪些外語？具體執行措施為何？以及本年度推動目標

為何？本案與113年方案雷同，如係多年持續執行方案，應呈現各年度不同進展。 

鄭委員秀文：有關減災規劃科「本市防災士培訓課程」案，是本市重要政策，建

議將防災士培訓列入性別統計指標。 

王委員珮玲：防災士培訓係準備於平常，運用於災害，贊成將防災士培訓數據列

入性別統計指標。 

案由(二)：本局113年工作計畫規劃情形，報請公鑒。 

王委員珮玲：有關危險物品管理科「提升新住民使用液化石油氣及防範一氧化

碳中毒安全宣導方案」案，請補充規劃印製哪些外語宣導單、宣導人數目標增

長情形，另本案建議可和社會局長照服務訓練合作，增加合作單位。有關減災

規劃科「113年防災士」案，新增災害防救協作中心防災士實際參與演練值得肯

定，另承辦單位補充受訓對象年輕化的概念很好，建議也可思考和大學SDGs環

境永續課程合作，提升大學生參與防災士培訓之機率。有關秘書室「落實設置

性別友善空間」案，則務必留意應將使用者觀點納入興建規劃中。 

 

第二案「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案由(一)：本局112年1至7月推動性別主流化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王委員珮玲：建議成果報告中亮點方案部分，應設定全案執行後之具體目標，如

提升女性幹部比率，或是陞遷人數、陞遷年資等資料均是性別分析切入角度。 

第三案「性平亮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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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本局112年性平亮點方案辦理情形(1-7月)，報請公鑒。 

王委員珮玲：本案涵蓋心理支持、專業訓練等各種層面值得肯定，建議可以增

加具體成效指標，來了解各項訓練執行後對同仁的助益，例如透過前測、後測

的方式加以調查，以彰顯計畫執行後之具體成果。 

陳委員崇岳：請加強相關敘述，以凸顯訓練前、後之差異，另未來辦理各項訓

練時，可延續本案執行方式，亦即調查女性同仁需求後，針對同仁需求辦理相

關訓練。 

王委員珮玲：依CEDAW之精神，為促進實質品等應採取特別措施，建議在人才培

育上可以重點栽培女性，以突破既有之玻璃天花板。 

 

案由(二)：本局113年性別平等亮點方案規劃案，報請公鑒。 

王委員珮玲：113年執行方案內容與112年相同，應加入可檢視具體成果之指標，

並透過前測、後測方式檢視訓練成果。 

邱委員君燕：建議可評估受訓學員訓後擔任種子教官擴大訓練效益之可能性。 

 

第四案「113年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辦理情形」  

案由：本局113年度「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核備案，報請公鑒。 

王委員珮玲：建議消防局未來規劃防災士訓練時，能將保全業也納入，以拓展

不同領域參與防災議題。 


